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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有關貴會所提美容醫學管理相關建議，復如說明，請查照

。

說明：

一、復貴會106年7月31日全醫聯字第1060001220號函。

二、有關建議就本部104年12月29日發布修正之「特定醫療技

術檢查檢驗醫療儀器施行或使用管理辦法(以下簡稱特管辦

法)」第2條附表中有關美容醫學手術(第19項)、針劑注射

(第20項)、光電治療(第21項)等項目，暫以輔導方式為之

一節，依本部105年12月9日發布修正特管辦法第11條第2

項規定，第2條附表第19至21項有關美容醫學操作醫師相關

規定，暫緩兩年至108年1月1日實施；爰目前未限制美容

醫學操作醫師資格，且各地方政府衛生局就美容醫學管理

，亦屬輔導性質。

三、所提美容醫學管理其他相關建議，已錄案作為後續法令修

正參考。

正本：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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